國立中正大學    課程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 民事訴訟法

	先修科目或
先備能力： 
	民法

	課程概述： 
	本課程以適合初學者之基本案例講授為主要內容，建立修課學生民事訴訟法之基本概念與理論基礎。

	學習目標： 
	1.建立修課學生民事訴訟法之基本概念與理論基礎。
2.以民事實體法為基礎，知悉解決實體紛爭之訴訟程序。

	教科書：
	1.陳榮宗/林慶苗 民事訴訟法（上、中、下冊）

2.陳計男 民事訴訟法（上、下冊）

3.楊建華/鄭傑夫 民事訴訟法新論

4.王甲乙/楊建華/鄭健才 民事訴訟法新論

5.吳明軒 中國民事訴訟法

6.邱聯恭、駱永家、許仕宦、沈冠伶、姜炳俊、姜世明
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
	教學要點概述： 

	1. 教材編選：■自編教材 ：■教科書作者提供 

	2. 教學方法：■投影片講述 [image: image1.wmf]板書講述 

	3. 評量方法：[image: image2.wmf]上課點名 0%, [image: image3.wmf]小考 0%, [image: image4.wmf]作業 0%, [image: image5.wmf]程式實作 0%, 
[image: image6.wmf]實習報告 0%,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[image: image7.wmf]專案 0%, [image: image8.wmf]期中考0%, ■期末考100%, 
[image: image9.wmf]期末報告 0%, [image: image10.wmf]其它 0% 

	4. 教學資源：[image: image11.wmf]課程網站 ■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[image: image12.wmf]實習網站 

	5.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： 
   請系辦公室準備筆電，以便連接投影機。


	課程進度： 

	第一週：1.課程介紹2.導論：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

第二週：訴訟主體（一）法院：管轄

第三週：訴訟主體（一）法院：職員之迴避

第四週：訴訟主體（二）當事人：當事人能力、當事人適格
第五週：訴訟主體（二）當事人：共同訴訟
第六週：送達
第七週：訴訟客體
第八週：訴之合併
第九週：訴之變更、追加與反訴
第十週： 言詞辯論
第十一週：證據（一）
第十二週：證據（二）
第十三週：上訴審總論
第十四週：第二審之程序
第十五週：第三審之程序
第十六週：期末考


	核心能力：

	1.具備財經法學進階專業知識。
2.提出創新法律見解之能力。

3.撰寫法學論文之能力。
4.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。


_1376748137.unknown

_1376748139.unknown

_1376748140.unknown

_1376748138.unknown

_1376748133.unknown

_1376748135.unknown

_1376748136.unknown

_1376748134.unknown

_1376748130.unknown

_1376748131.unknown

_1376748129.unknown

_1376748127.unknown

